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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陵县琳胜实业有限公司院内空闲场地
竞价招租公告
经湖南犀城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批准委托，我公司定于2023年09月15日至2023年09月22日依规对茶陵县琳胜实业有限公司院内空闲场地公开征集承租方。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挂牌价格及竞租保证金：
1、项目基本情况：湖南犀城集团下属子公司茶陵县琳胜实业有限公司院内南边有一块约3.4亩空闲土地采用公开竞价竞拍方式向社会招租；
2、租赁年限：五年；
3、标的物底价：按茶政发（[2010]21）号文及相关文件规定，租赁费最低价为人民币21000元/亩/年；
4、竞租保证金：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元），以现金方式竞价当日递交，竞得人由招租人收取并开出收据，未竞得者当场退还；
5、标的物以现状进行交付，湖南犀城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7、租赁场经营范围：仅用于摩托车全科目考试经营服务。
二、意向竞价报名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竞租报名资料：
１、法人单位和其他组织需提供公司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明或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公司资信证明、信用报告。
２、自然人需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银行征信报告、身份证复印件。
四、时间节点
1、公告时间从2023年09月15日至2023年09月22日止。
2、报名时间：竞租方应在2023年09月22日17：00时前（工作日内）持有效报名资料到湖南联合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茶陵分公司（茶陵县犀城大道财富1号2栋2楼）办理报名登记手续。
3、保证金递交方式：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元），保证金以现金的方式缴纳，资格审查通过后竞价当日举牌前现场递交。
4、报名资格审核时间：2023年09月25日。
5、竞价时间：2023年09月26日上午9：00时在湖南联合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茶陵分公司（茶陵县犀城大道财富1号2栋2楼），依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公开竞价。
7、竞价结果公示时间：2023年09月28日至2023年10月14日，承租方于2023年10月15日前往湖南联合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茶陵分公司领取《竞得通知书》，并凭《竞得通知书》到湖南犀城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场地租赁合同》。
五、标的物具体情况请到湖南犀城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或湖南联合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咨询，招租场地情况竞租方自行到现场查看。
六、公告发布：
１、本公告发布方式为张贴公示及网上发布，张贴地址为茶陵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公示栏内；
２、网上发布地址为：茶陵县政府门户网（http://www.chaling.gov.cn/）和采购与招标网（https://www.chinabidding.cn/）。
七、联系方式：
招租人：湖南犀城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章)  
联系人：谷红斌  
联系电话：15273315888 

代理机构：湖南联合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茶陵分公司(公章) 
联系人：李淑芳  
联系电话：18973341196

                                日期： 2023年09月15日


竞价招租举牌须知
一、 标的物简介
标的物：茶陵县琳胜实业公司院内约3.4亩空闲场地；
招租底价：￥21000元/亩/年；
招租年限：五年；
委托方名称：湖南犀城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场地出租用途：仅用于摩托车全科目考试服务场地；
场地建设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月（建设期免租金）；
竞得人履约保证金：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00元），竞得人的竞价保证金可以直接转为履约保证金或竞得人自行到招租人处交纳履约保证金，交纳后再退还竞价保证金。
二、 竞租人须知
１、整个竞租过程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并受相关法律保护；
２、本次竞租活动推出的交易标的物以现状为准，请竞价人对《招租公告》及招租场地现状作详细了解后参加竞价；
３、竞租人在整个竞租过程中，不得扰乱会场秩序，否则将直接取消本次竞价的资格；
４、竞租会举办日期：2023年09月26日上午9：00；地点：茶陵县犀城大道财富１号2栋２楼开标室；
５、竞租人带保证金回执并签署《竞租人承诺函》后，凭有效证件（身份证原件）入场（限2人）参加竞价。
6、竞租标的物为茶陵县琳胜实业有限公司院内约3.4亩空闲场地，竞租方式采用现场举牌报价。
7、竞租人一旦竞价即表明已对招租场地现状已完全知悉了解，对招租场地现状完全认可，并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8、竞价规则：
（1）、本次标的物起租底价为21000元/亩/年，起始加价幅度为人民币1000元/次。加价幅度主持人视现场情况有权调整。主持人宣布调整加价幅度后，举牌叫价均执行调整后的加价幅度。
（2）、主持人报出竞租底价并宣布竞价开始后，第一个举牌的竞租人即表示以招租底价应价。
（3）、在主持人重复报价三次的过程中，竞租人举牌即表示在该报价的基础上加价相应加价幅度。竞租人也可以口头叫价，加价幅度必须是相应加价幅度的整数倍。
（4）、主持人重复报价三次后，无人应价即表示当前最高报价为此次竞价的成交价，该报价人为此次标的物的竞得人。
9、最终承租人现场领取招租人及竞租代理机构出具的《竞得通知书》并在三个工作日内与招租方签订《场地租赁合同》。
10、竞租人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其交纳的保证金将被作为违约金不予退还（但因不可抗力因素或转让方原因等情形除外）：
    （1）、竞得人迟延签订或拒绝签订《场地租赁合同》的；
    （２）、竞租人必须遵守公共秩序，不得阻扰其他竞租人报价，不得阻碍主持人进行正常的工作，更不能有操纵、垄断等违法行为，一经发现，将取消其竞租资格，保证金不予退还，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３）、如果发生上述情形，导致本次交易失败的，招租方与竞价代理机构收回竞价标的择日重新组织交易。同时招租方保留追偿竞得人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的权利（包括由竞得者承担招租方再次组织竞价的费用及再次竞价中最高竞价低于本次竞得人报价所造成的招租方损失）。
11、竞得人发生以下情形招租方有权收回竞价标的物，并将期交纳的履约保证金视为违约不予退还：
（１）竞得人取得该场地租赁权后用于摩托车驾考服务以外的用途和项目；
（２）竞得人取得租赁权后6个月内未办理取得摩托车驾考服务交警部门资质证书及相关证照；
（３）竞得人建设规划方案在取得租赁权6个月内未取得茶陵县经开区管委会审批手续；
（４）因该场地在机动车驾考中心范围内，竞得人经营行为对原有机动车驾考经营有制约性的影响。
12、因竞得人的原因，其承租资格被取消，则按报价高低顺延确定竞得人。(报价前三名作为竞得候选人，第一名为竞得人）。
13、未成交的竞租人交纳的保证金在竞价会后3个工作日返还（不计利息）。
14、本须知由湖南联合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招租人：湖南犀城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盖单位章）

　　　　　　　代理机构：湖南联合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盖单位章）


                                　　　　   日期：2023 年 09月15 日



竞租人承诺书

湖南犀城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我已仔细阅读并了解你单位所发布的《茶陵县琳胜实业有限公司院内空闲场地竞价招租公告》、《竞价招租文件》，本人郑重承诺严格遵守招租文件和招租公告的所有约定条款，如违反任何一条约定条款，我自愿按相关规定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bookmark: _GoBack]特此承诺。


竞租人签字：　
居民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场地租赁合同
（合同见附件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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